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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9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以 2005 年为基
期计算，2013 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指数达到 137.6，平
均每年提高 4 个点，资源消耗减量化稳步推进，废物排
放减量化效果明显，污染物处置水平大幅提高，循环经
济发展成效明显。同时，废物回用进展较慢仍是发展循
环经济的软肋。

数 据 显 示 ，2013 年 ，我 国 资 源 消 耗 强 度 指 数 为
134.7，比 2005 年提高 34.7 个点，年均提高 3.8 个点；
2013 年我国废物排放强度指数为 146.5，年均提高 44.9
个点；2013 年我国污染物处置率指数为 174.6，年均提高
7.2个点，在 4个分类指数中增幅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废物回用进展较慢，或成为我国循
环经济发展中最大软肋。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废物
回用率指数为 108.2，在 4个分类指数中增幅最小。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2011 年以来，该
指数连续下降，主要是由废钢等废旧资源回用率下降引
起的。数据显示，主要指标中废钢回用率下降 6.6 个百
分点，废铜回用率下降 8.2 个百分点，废铝回用率下降
0.9个百分点。

“废旧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回收是关键。”赛迪顾
问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成宇涛说，从实践层
面看，回收体系建设是目前我国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条
中最薄弱的环节。

记者了解到，我国有着丰富的废旧资源，2013年，我国
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等主要再生资源回收量达1.6
亿吨，回收总值4817亿元，回收企业10万余家。不过，我
国许多废旧资源回收利用企业仍然处于“吃不饱”的状况，
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瓶颈。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
计划》，到“十二五”末,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
15%，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总产值达到 1.8 万亿元。成宇
涛建议，当前，我国可以充分利用好供销合作社网点
多、群众基础好的优势，加快开展资源回收体系建设，
同时，充分发挥当地大型回收企业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并在特定场所建立废旧商品定点定期回收机制。

立 法 法 明 确 税 收 法 定 原 则 ——

营造稳定合理的税法环境
本报记者 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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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试点险试点，，加强农业风险科学管理加强农业风险科学管理—— 本报北京 3 月 19 日讯 记者曹红艳从环保部获悉：
继 2013 年 11 月下放 25 项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限后，环
保部再次对审批权限做出调整，将火电站、热电站、国家
高速公路等项目环评审批权限下放至省级。

此次调整是根据国务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4 年本）》，综合考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
险进行的。根据公告要求，省级环保部门对目录以外的
项目审批权限应作出及时调整，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实
施；火电站、热电站、炼铁炼钢、有色冶炼、国家高速公路、
汽车、大型主题公园等项目须由省级环保部门审批。

环境保护部环评司司长程立峰表示，减少和下放微
观审批事项有利于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法规制度建设、
战略规划环评、强化执法监督等方面，使环评“源头预防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度作用得到切实有效发挥。

“放权不等于放任不管，更不等于推卸责任。”程立峰
说，配合这次环评审批权限调整，环保部将采取一系列配
套措施，确保地方环保部门能够接得住、管得好。

程立峰说，各级环保部门要进一步推进“阳光环
评”，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平台，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将环评各环节、各领域、各
单位的信息全部向社会公开，把环保部门、地方政府、企
业、环评机构和从业人员行为均置于阳光下，全面接受社
会监督。

环保部再次下放环评权限
火电热电高速公路等项目由省级审批

2013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指数发布

废物回用进展缓慢或成最大软肋
本报记者 林火灿

3 月 18 日，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立法法》 全文公布，对税收法定原
则进行了明确和细化，规定“税种的设
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
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这一修改
意义重大，是我国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
则的关键性一步，将推动我国税收法治
的建立和完善，使征税行为更加法治
化，公民财产权利将得到更好保护。

税收法定原则的形成和确定，是由
于税收涉及全体公民和纳税义务人的财
产权利，因此创设税制、规定税收的权
力应当属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防止政
府滥用征税权。值得注意的是，“税收法
定”所指的“法”，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
关所立之法。

根据修改后的立法法的规定，税收
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
定的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和规章均不得对此作出规定。这意味
着，今后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
少、怎么收等税收基本制度，都要通过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决定。

我国现行税法体制源于改革开放初
期，基于当时的实际需要，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
则，约束行政机关征税权力，成为一个紧
迫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明确要求。

“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对我国推进
依法治国、实现税收法治的影响长远，
其意义将不断凸显出来。”北京大学财经

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说。
税收法定原则包含 3 个主要内容，

一是税种要法定，二是基本要素要确
定，三是征税程序要合法。税收的基本
要素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
税依据、减免税等。税率是税种的基本
要素，其高低关系着纳税人的负担。本
次人大会审议立法法的修正案草案过程
中，“税率”经历了从没有写进，到经过
一些代表建议，最终予以明确列举的过
程，显示了这是一次充分体现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的过程。

“尽管在现有法律下通过授权国务院
调整消费税是合法的，但税收调整毕竟

关系到全体公民和企业的切身利益，有
必要强调税收法定原则，加快消费税等
各税种的立法进程，约束政府征税的权
力。”刘剑文说。

我国现有的单行税法都对税率作出
规定，比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税率为
25%。由于税收具有一定的宏观调控功
能，在一些情况下，对税率需要及时调
整，但立法、修法程序较为复杂、周期
较长，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实际上，明确税率由法律规定，并
不排除税收单行法律同时明确由国务院
对具体税率作出调整。比如车船税法，
在规定税目税额的同时，相应也规定了
幅度，并授权国务院或者地方可以在幅
度内确定具体税额或者调整。

刘剑文建议，未来可以通过 2 种方
式对税率进行调整，一种是全国人大主
动回应社会需求，及时调整相关税率；
另一种是全国人大就相关税率调整授权
国务院，并加强事后监督。“但无论如
何，未来的税收政策调整要在法治思
维、法治框架下进行。”刘剑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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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随着春天的到来，贵州各地农民也

积极投入劳作。图为 3 月 19 日，贵州省余庆县的果

农，对桃园进行“高接换优”嫁接改造，力争今年有

个好收成。 徐启俊摄

早春改造桃园忙

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去年在内蒙
古和东北 3 省试点推行以来，效果初显，
黑龙江等大豆主产区大豆获得了丰收。
不过，大豆市场并没有出现预期中交易
活跃的场景。现在正是春耕备耕时节，
农民急需资金，销售大豆意愿增强，大豆
交易量有所回升，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市场需求低迷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结果？该如何化解农产品目标价格
改革留下的市场风险敞口？

大豆丰产丰收

销售陷入僵局

站在自家庭院里，远远望着尚未完
全解冻的黑土地，黑龙江克东县昌盛乡
安全村现代农机合作社负责人赫永东仍
然在为今年是否增加大豆种植面积纠
结。去年合作社种植大豆 2 万亩，其中
8000 亩大豆为订单种植，大豆平均亩产
超过 300 斤。当地大豆销售价格为每斤
2.15 元，他们按订单种植的大豆以高于
市场价 0.1 元的价格卖给订单企业，其他
大豆按照市场价格全部出售。

赫永东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尽管
大豆目标价格早就订好，每斤 2.4 元，但
目前价格补贴还没有到位，最后会怎么
落地，他心里没底。据了解，当地政府已
测量完大豆种植面积，合作社符合补贴
标准的有 1.4 万亩。赫永东算了一下，按
照出售价格，每亩大豆收益 100 多元，加
上 目 标 价 格 补 贴,每 亩 大 豆 又 可 获 得
100 元左右的补贴，合计起来，每亩大豆
种植收益能达到 200 多元，但这仍远远
低于玉米种植收益。

目前，东北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正在
试点周期中，大豆种植面积测量工作已
完成，试点地区正处于采价期（去年 10
月至今年 3 月），目标价格补贴尚未发
放。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是否成功，
事关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成败。

从试点效果来看，大豆目标价格政
策释放了大豆生产的活力。据黑龙江大
豆协会的估算，去年大豆种植面积和产
量都有恢复性的增加。但是，大豆市场
并没有出现预期中交易活跃的场景，大
豆“产强销弱”的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
改观。

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告
诉记者，当前东北大豆交易低迷的原因
有二。一是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正处

于“试水期”，农民和企业都在观察大豆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如何落地。二是国际
市场大豆价格持续下跌，拉低了国产大
豆价格预期，影响了市场主体收购大豆
的积极性。

“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实施，提
高了大豆企业预测市场风险的能力。但
是，当前宏观经济下行，食品消费需求不
振，大豆需求量下降。2014 年,大豆蛋
白价格大跌,很多企业经营困难，影响企
业收储的积极性。这是当前东北大豆交
易不活跃的根本原因。”山东禹王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锡潜说。

创 新 流 通 方 式

发 展 期 货 市 场

当前大豆交易陷入僵局，与我国粮
食购销模式落后，仍然采用企业挂牌收
购，农民自由售粮的现状有关。这种购
销模式容易导致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互相
夺利，农户希望价格卖得越高越好，企业
希望大豆价格越低越好，缺少能够使双
方都满意的购销体系，导致农民与企业
无法实现有效对接，风险在产业链条内
循环，最终损害整个产业发展。

这种模式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
目前，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 80%,国
产大豆在市场上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
国际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很容易传导
至国内，冲击国产大豆。大豆目标价格
推出后，国内大豆市场与国际大豆市场
接轨，市场波动风险势必加剧。

如何化解这种困难？专家认为，创
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已刻不容缓。从当前
来看，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发农产品
期货交易新品种是现实可行的路径。

黑龙江博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兆福认为，“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的实行，使农民有了稳定的种植收益预
期，这就为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提供了
合理的时间和空间。现在，应该积极引
导农民了解期货市场，参与期货市场，并
利用期货市场指导农业生产经营，化解
市场风险。”

据了解，目前国内一些商品交易所
正积极推进期货市场为“三农”服务，并
积极推动农产品期权上市。2013 年以
来，大连商品交易所还在黑龙江设立大
豆交割库。专家认为，把大豆交割库设
在黑龙江等大豆主产区，有利于形成大

豆权威价格，有利于大豆主产区在大豆
价格形成过程中形成话语权与知名度。
同时，期货交割库向产区转移，将激发更
多企业和农民参与期货市场的热情，并
有效对冲市场风险。

加强风险管理

推行价格保险

在通过农产品期货交易应对市场风
险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
保险试点，加强农业风险科学管理。

我国自从 2007 年推行政策性农业
保险试点以来，农业保险发展迅速，已经
覆盖种植业、养殖业。不过，当前农业保
险产品主要应对农业自然风险，对于应
对农产品的生产经营风险，还难以发挥
屏障作用。

那么，该如何化解农业生产经营风
险呢？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启
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
格补贴试点，探索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
标价格保险试点。目前，北京、上海、江
苏、四川等地正在试点推行生猪蔬菜等
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取得了积极的效
果。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
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
究员张峭认为，目标价格保险与目标价
格补贴政策一样，是农产品目标价格制
度实现的一种方式。目标价格补贴是一
项政府逆周期的收入补贴计划，管理的
是大的、可预期的、周期性的价格波动；
目标价格保险是一种市场化风险管理工
具，管理的是中等的、不可预期的、随机
性的价格波动。目标价格补贴保障的是

“目标价格”,目标价格保险保障的是“预
期价格”。

那么,目标价格保险保障价格如何
确定呢？张峭认为，有效期货市场中的
远期合约价格是最理想的预期价格，也
是保险保障价格确定的依据。因为有效
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期货市场
的远期合约价格已经充分包容了长期趋
势性、周期性、季节性等可预期因素对农
产品价格的影响，更加接近于远期真实
价格，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双方都不会做
出比期货市场更好预测。

专家认为，我国现已建立起小麦、玉
米、稻谷、大豆、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的期
货市场，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探索使用农
产品期货价格的远期合约价格作为价格
保险中保障价格确定的依据，开发新型
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产品，进而加强对
农产品生产经营风险的管理。

相关目标价格政策试点推行释放了生产活力，市场交易却低于预期——

大豆该怎样卖个好价钱
本报记者 刘 慧


